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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城函〔2022〕7 号

关于昆明市五华区第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
第 72 号建议答复的函

尊敬的李锐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行政执法的合理性—建议充分发挥非强制行政

的前置意义和作用》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建议内容

在当代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，行政机关是最受瞩目的主体

之一，行政理念和执法方式的创新也是最具重要意义的环节，

非强制行政是诸多执法创新的首要元素。目前，“非强制”在

基层行政执法机构中尚有很大的运用空间，建议行政执法机构

应当充分适用非强制行政的前置原则，若行政相对人在非强制

行政程序中能够纠正行政违法行为，已纠正的部分可不再适用

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执行等。

二、办理情况



按照五华区委办公室及五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于 2019 年 3

月 18 日印发的《中共五华区委办公室 五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<昆明市五华区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

编制规定>的通知》（五办通[2019]18 号）文件规定，我局的

主要职责是统筹全区城市空间管理、城市日常运行管理，城市

市容秩序监管、环境卫生、户外广告设施、城市绿化、城市公

园的管理及全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工作。根据该通知明确

的我局职能职责，并对照《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城市管理

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范围的通告》（昆政规〔2020〕2 号）

关于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有关规

定，我局制定并公示了《五华区城市管理局权利和责任清单》。

目前，我局权责清单中共有行政处罚职权 372 项、行政强制职

权 1 项。

针对您提出的“行政执法机构应当充分适用非强制行政的

前置原则，若行政相对人在非强制行政程序中能够纠正行政违

法行为，已纠正的部分可不再适用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执行”

的建议，我局高度重视。近年来，我局全面推行城市管理“721”

工作法,坚持以服务、劝导、宣传、教育、规范等手段为主，强

化“温情执法”，变被动管理为主动服务，组织执法人员深入

辖区建筑施工企业、临街商铺等场所开展行政审批服务咨询和

法律法规宣传，帮助企业解决城市管理工作中的一些问题。特

别是 2021 年以来，我局组织各执法中队坚持每个月开展优化消

费环境促进城市消费者满意度提升法治宣传工作，结合职责围



绕与广大市民息息相关的“城市管理执法”、“户外广告设施

设置”、“占道经营”等事项对附近商家、企业及人民群众进

行法治宣传，始终坚持以教育和处罚相结合，努力实现 70%以

上的问题通过服务解决、20%的问题用管理手段解决、10%的问

题用执法手段解决。日常实际执法案例中，在作出行政处罚及

强制措施前，执法中队也使用《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》，体现

教育与责令改正措施在前，处罚在后。另外，日常案件办理过

程中，我局在严格规范执法的基础上，坚持行政执法与服务群

众相统一，积极贯彻落实自由裁量基准，针对违法情节轻微和

影响较小，且具备整改条件的，我局通常采取批评教育、责令

当事人限期整改等非强制性措施，特别是对于巡查中发现的占

道经营流动商贩，我局要求各执法中队首先以劝导说理的方式

引导其到合法场所进行经营，提高服务满意度。今年来，昆明

市城市管理局印发了《昆明市城市管理局关于印发容错纠错柔

性执法“五张清单”的通知》，我局将该通知向全区各执法中

队进行了转发，并要求全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办案人员在日常

执法办案工作中务必严格执行本通知中明确的免于行政处罚、

减轻行政处罚、从轻行政处罚、免于行政强制等事项规定，不

断推行柔性执法手段参与执法案件办理。

我局重视执法案件审核工作，把提升执法办案合法规范化

作为重点工作进行落实，并成立了法制审核部门指导各执法中

队开展案件办理、报审、结案等系列工作，通过设置“一级监

督”、“二级审核”、“三级审批”程序，对各执法办案中队



所办理案件的合法性严格审查，减少甚至杜绝各执法中队执法

乱象的出现。另外，我局在执法办案过程中，积极倾听当事人

的陈述和申辩，切实保障当事人请求听证等合法权益。对于案

情复杂、拟处罚的数额较高的案件，我局适实邀请局案件审核

人员、办案人员、局法律顾问等召开重大案件审理会及讨论会，

进一步减少我局行政执法案件处罚决定作出的风险。自 2021 年

以来，我局共召开案件审理会 2 次，听证会 1 次，多措并举，

强化行政执法的合法性与合理性。

积极贯彻非行政强制前置，关键在于执法队伍的履职意识

和业务能力。近年来，我局结合各中队案件办理情况，对各执

法中队执法办案中存在的疑难问题进行指导。并针对案件审核

中出现的问题，多次下发通知要求全区各执法中队引以为戒，

举一反三，严格执法程序，积极发挥非强制行政手段解决城市

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提高服务意识。同时，我局于每年分

别对局相关业务部门、全区各城管执法中队开展至少一次统一

的“城管大课堂”执法培训，培训由我局分管法治副局长带队，

局法律顾问主讲授课。培训结合每年法律法规调整变动情况及

各执法中队日常办案的薄弱部分，重点讲解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处罚法》、《昆明市城市管理自由裁量权基准》及其他与

城市管理相关的其他法律法规。并采取“以案释法”的方式，

就整个执法流程可能遇到的问题作了全面而细致的讲解。培训

对象包括全区城市管理正式在编人员及协勤人员，参学率达到

99%，对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，积极实施非强制行政措施，提高



行政执法社会满意度具有重要意义。今年来，我局已启动全区

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培训工作，拟在 5 月 27 日开展第一期执法培

训，将把非强制行政前置作为培训宣讲内容之一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方向

下一步行政执法工作中，我局将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处罚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及《昆明市城市

管理部门行政执法裁量基准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规定，并

积极落实非强制行政措施，将“非强制行政前置原则”运用到

实际执法办案工作中，不断优化营商环境，推动服务型政府转

型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。

最后，感谢您对行政执法工作的关心及支持，以上答复，

如有不妥，请批评指正。

五华区城市管理局

2022 年 5 月 24 日

（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韦玮琼 64167952）

抄送：区人大常委会人事工作委员会，区政府目督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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